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1,699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1,699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1月24日。

●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定，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股票来源为定向发行部分限制性股票共61,699股的股份归属登

记工作。另有93,169股来源于公司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该部分股票归属登记工作尚

在办理中，办理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公告。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3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

2、2023年 9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3、2023年 9月 26日至 2023年 10月 5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

出的异议。2023年 10月 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3-054）。

4、2023年 10月 17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2023年10月1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56）。

5、2023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

定。监事会对授予日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4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议案》。监事会对以上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7、2025年8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

议案》。

8、2025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以上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股票来源为定向发行部分的股份）

姓名

一、高管、核心技术人员

李奎

国籍

中国

职务

财务总监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4,423

可归属数量
（股）

1,327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的比例

30.00%

二、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骨干员工（共计88人）

合计

225,536

229,959

60,372

61,699

26.76%

26.83%

注：1、另有74名激励对象的93,169股归属工作尚在办理中，其中一名激励员工的归属股

份来源包含定向发行及回购股份，上表中列示其全部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来源于定向

发行股份的归属数量；

2、上表中“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可归属数量”为激励对象经公司实施2024年

度权益分派转增后的数量；

3、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61,699股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激励对象共162人，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

为89人，其中一名激励员工的归属股份来源包含定向发行及回购股份。另有74名激励对象

的93,169股来源于公司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上述股票归属工作尚在办理中。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限售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11月24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6.1699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

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本总数

变动前

0

169,584,547

93,169

169,584,547

本次变动

0

61,699

0

61,699

变动后

0

169,646,246

93,169

169,646,246

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也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于2025年11月7日出具了《广州中望龙腾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5]第440C000352号），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5年11月4日止，公

司实际已收到162名激励对象认缴股款人民币5,553,566.48元，所有认缴股款均以货币资金形

式投入。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本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11月17日完成登记。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084.87万元，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24元；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

股本169,646,246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

前三季度的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1,699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364%，对公

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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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票（限售期为12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

市股数为 11,403,508股。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1,403,508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1月2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55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中盐安徽红四方肥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00万股，并于2024
年 11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20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59,650,4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83%，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40,349,5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1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份及前述限售股因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所增加的股份。限售股股东数量为2名，分别为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和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限售期均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中国农业产业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对应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8,145,36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13%，中国保

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对应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3,258,14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25%。上

述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5年11月2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200,000,000股。上市后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

况如下：

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30股，转增 60,000,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260,000,000
股。各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同比例增加,其中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由6,265,664股变为8,145,363股，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由2,506,265股变为3,258,145股。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其他事项导

致公司股本总数量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根据《中盐安徽红四方

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

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

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限售承诺，不存在

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票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1,403,508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39%。限售期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1月2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
公司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8,145,363

3,258,145

11,403,508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3.13%

1.25%

4.39%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8,145,363

3,258,145

11,403,508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注：上表中各分项数之和与合计数之间的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战略配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1,403,508

11,403,508

限售期（月）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206,403,508

53,596,492

260,000,000

变动数

-11,403,508

11,403,508

0

变动后

195,000,000

65,000,000

260,000,000

特此公告。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股票代码：603395 股票简称：红四方 公告编号：2025-048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1/2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1/2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1/2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中期分红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27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

案的议案》，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并实施 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

案。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中

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608,718,94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043,594.73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1/2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1/2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1/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苏州申泽瑞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俊辉先生、郑幼文女士所持股

份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

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05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

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04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2009年1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04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公司将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4]81号）（“《财税[2014]81号通知》”）的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派发现金红利每股0.0045元，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

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5）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投资者（不含“QFII”），其所得税自

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05元。

（6）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4-88802291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5-089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2号陕煤化大厦2310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6

6,706,673,899

69.17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福堂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王秋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车建宏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李晓光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05,847,742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722,857

比例（%）

0.0107

弃权

票数

103,300

比例（%）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1,692,393

比例（%）

98.4346

反对

票数

104,937,806

比例（%）

1.5646

弃权

票数

43,700

比例（%）

0.000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1,602,747

比例（%）

98.4333

反对

票数

105,027,752

比例（%）

1.5660

弃权

票数

43,400

比例（%）

0.000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1,691,393

比例（%）

98.4346

反对

票数

104,938,006

比例（%）

1.5646

弃权

票数

44,500

比例（%）

0.000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1,648,847

比例（%）

98.4340

反对

票数

104,984,052

比例（%）

1.5653

弃权

票数

41,000

比例（%）

0.0007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1,602,947

比例（%）

98.4333

反对

票数

105,032,652

比例（%）

1.5660

弃权

票数

38,300

比例（%）

0.000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552,591

比例（%）

81.8339

反对

票数

69,118,343

比例（%）

18.1549

弃权

票数

42,300

比例（%）

0.01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公司治理结
构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
配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79,887,077

275,731,728

275,642,082

275,730,728

275,688,182

275,642,282

311,552,591

比例（%）

99.7829

72.4250

72.4014

72.4247

72.4136

72.4015

81.8339

反对

票数

722,857

104,937,806

105,027,752

104,938,006

104,984,052

105,032,652

69,118,343

比例（%）

0.1898

27.5634

27.5871

27.5635

27.5756

27.5883

18.1549

弃权

票数

103,300

43,700

43,400

44,500

41,000

38,300

42,300

比例（%）

0.0273

0.0116

0.0115

0.0118

0.0108

0.0102

0.011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以特别决议的表决方式通过；议案7关联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蔚、胡仕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225 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2025-042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30开始 。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 18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11月18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 888号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琳昊先生主持。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14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8,428,48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978%。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7,762,10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53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666,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441%；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3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666,37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8441%。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魏伟强、马靖仪律师对本次股东会予以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

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1.0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6,113,45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48%；反对12,229,
42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43%；弃权85,6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01%，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351,351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9.8419%；反对 12,229,42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789%；弃

权85,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1%。

1.0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理财产品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6,121,15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67%；反对12,221,
02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22%；弃权86,3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11%，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359,051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9.8670%；反对 12,221,02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515%；弃

权86,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4%。

1.0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6,125,20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77%；反对12,220,
97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22%；弃权82,3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01%，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363,101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9.8802%；反对 12,220,97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514%；弃

权82,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魏伟强、马靖仪律师出席、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康力电

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67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2562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华创云

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13:00-14:00
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独立董事郑卫军先生、朱玉先生、钱红骥先生，总经理、财务总监张小艾先生，常务副

总经理刘学杰先生，董事会秘书李锡亮先生等有关人员将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届时将在线

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11月 26日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至25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hcyxdb@huachuang-group.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李锡亮先生 姜敏斐先生

电话/传真：（010）66500840
电子邮箱：hcyxdb@huachuang-group.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0155 证券简称：华创云信 编号：临2025-030

华创云信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0

48,901,343

4.40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本斌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刘民英先生、独立董事王玉法先生、独立董事尚

贤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安鲁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郭选政先生、财务总监江泳先生、总法

律顾问李金磊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5年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融资租赁业

务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43,790,544 89.5487 4,945,957 10.1141 164,842 0.337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 2025
年公司与中国
平煤神马控股
集团及其下属
企业融资租赁
业务预计额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3,790,544

比例（%）

89.5487

反对

票数

4,945,957

比例（%）

10.1141

弃权

票数

164,842

比例（%）

0.33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持

有表决权股数为 634,345,487 股，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半牧、鞠慧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5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